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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８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本丛书简称 《民法典》），这是我国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活、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 《民法典》出台之前

的中国民法学研究可谓 “百花齐放”，当然亦可说是处于一种 “众说纷纭”

的状态———因为没有体系化的 《民法典》作为基石与起点。因此，即使是

民事单行法，在体系上也难免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坐标。特别是在我国没有

债法的一般性规定的时候，甚至连 “什么是物权”“什么是债权”这样的

基本概念及其区分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来自不同法系的观点交织在一起，

很难得出 “共识性”的知识。《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正是立法机关努

力解决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然而，法典化从来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

有法律上的难题。法典生命之树长青的秘密恰恰在于由学者、法官、律师

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所构成的法律共同体，以其为基础和依据，所构建起

来的法律教义学体系。

我国 《民法典》无论是自其所颁布的时间而言，还是就其内容而言，

抑或是自其结构体例来看都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全球最新的 《民法典》。作

为全球最新的 《民法典》，我国 《民法典》在内容上一方面充分反映了２１
世纪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以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全新问题，不但将虚拟财

产、数据、个人信息、电子合同等纳入其中加以规范，而且还将绿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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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基本原则指导民事活动；另一方面，我国 《民法典》还博取世界各

国法律文明之长，如在担保制度中大量吸收了美国商法典动产担保制度的

规定，从而致力于促进融资、改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的是，我国 《民法

典》还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在总则编中增加了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

护条款、见义勇为条款；在物权编中首创了 “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

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理论；在婚姻家庭编中首创了离婚冷静期制

度；在侵权责任编中增加了自甘风险原则、好意同乘条款、高空抛物致人

损害责任等。由此可见，我国 《民法典》是一部国际化与本土化、民族化

并重的全新法典。

自法典的结构体系而言，我国 《民法典》亦颇具特色。从法典的模式

来看，从罗马法开始到 《法国民法典》，可以说是 “三编制”的代表。直

至 《德国民法典》，其式样可以说是 “五编制”的代表。自 《德国民法

典》以后，世界各国 （民法法典化国家）就区分为 “法法法系”和 “德

法法系”。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任何一个法系式样，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模板。自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历史以观，整体而言，我国 《民法典》仍

然采纳了德国法律科学所发展出来的潘德克吞立法体例，也即采纳了提取

公因式的总分结构模式。这体现在我国 《民法典》不但设有总则编，而且

在每一分则编中均采取了进一步的提取公因式的做法，形成了 “总则—分

则 （小总则—分则）”的模式。但是我国 《民法典》并未亦步亦趋地模仿

《德国民法典》，而是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法律体系及学说观点构

建了 “七编制”的 《民法典》，也即 “总则编 ＋物权编 ＋合同编 ＋人格权
编＋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 ＋侵权责任编”。其中具有特色的首先应当是将
“人格权”独立成编，体现了我国立法对于人权保护的重视。其次是不设

独立的债权编，而是将其区分为合同编与侵权责任编两编，并将侵权责任

编置于整部 《民法典》的最末，作为所有权利的救济手段。但是，自体系

化的视角来看，侵权责任编与合同编仍然是债权编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我

国 《民法典》第１１８条第２款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
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

定行为的权利。”其中合同编的通则分编代行债法总则的功能，对此 《民

法典》第４６８条规定：“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有关该债权
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

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该条所指的本编通则即是指合同编的通则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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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白驹过隙，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 《民法典》实施之日起，至今

亦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学说上对 《民法典》的诠释已经汗牛

充栋，仅仅关于 《民法典》的评注书就有十余部，发表的学术文章更是不

计其数。最高人民法院则依据 《民法典》对以往民商事领域中的司法解释

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有的予以修改、有的予以废止，目前正在准备陆续出

台 《民法典》诸编的全新司法解释。这无疑是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一次真

正的学术盛宴。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亦有义务做出自己的贡

献。当前呈现给读者的这套 《民法典法律适用与案例指引系列》丛书，意

在为 《民法典》的准确理解与适用提供一个法教义学的体系性解读，其特

色在于一方面我们尽量用最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精确地阐释 《民法典》的条

文和精神，另一方面还精选了一定的案例对重点疑难法律问题的适用加以

说明。正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指出的：法律解释，特别是宪法性

法律解释具有商谈的品性，其中即便是方法上毫无争议的作业，在法律专

家中亦不能保证获得唯一正确的结论，毋宁在于一方面提出论证的理由，

驳斥相反的论证理由，最终选择最佳的论证理由以支持其结论。职是之

故，我们的解释仅仅是一种论证的理由，其本身非完美无瑕，肯定还存在

诸多错误和不足，敬请各位同人不吝赐教。您的批评和建议将是我们进步

和完善的动力和源泉。

在此，还想代表所有作者对所有关心这套著作出版发行的同人和编辑

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李永军

２０２１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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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继　　承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一百一十九条　本编调整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

【要义精解】

本条是对继承编调整对象的规定。从性质看，本条不属于裁判规则，

但属于法律适用的指引性条款。

与 《民法典》的其他各分编相同，继承编也在 “一般规定”的第１条
规定了本编的调整对象，其规范意旨在于明确继承编所调整的民事关系的

范围。继承编的调整对象是 “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其中包括人身关

系与财产关系，这是总则一般性规定在继承编中的具体体现。

【对照适用】

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典》第２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相对应而言，

各分编第１条均规定了调整对象，虽非裁判规范，但能起到一定的引导作
用。继承编在第１条中将调整对象规定为 “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因继承而原始发生的法律关系，典型的例

如受遗赠人的请求权、继承人的遗产分割请求权等。其二，因继承而发生

法定变更的权利，例如遗产债务的债权人，其债权不但在诉讼主体上发生

了变化，并且受制于限定继承规则。

第一千一百二十条　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

【要义精解】

该条是对继承权受国家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这是宣示性规定，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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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规则。

该条是宪法基本权利中公民继承权受保护的规定在民法中的体现，也

是民法典总则编第１２４条在继承编中的落实与展开———总则与分则在继承
权保护上形成了很好的衔接。继承权，是指民事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

继承人生前所立下的合法有效遗嘱，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１〕 本条中

的 “继承权”，应当作广义解释，既包括法定继承人与遗嘱继承人的继承

权，也包括受遗赠人因被继承人之遗嘱获得的遗产请求权。

【对照适用】

对比原 《继承法》第１条，本条并无实质性变化，只是将 “公民”统

一修订重新表述为 “自然人”。

对于继承权，《民法典》于总则编第五章第１２４条规定：“自然人依法享
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继承编第１１２０条对于继
承权受法律保护的宣示性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总则编第１２４条的重申。这种
宣示性规定虽无适用为裁判规范的功能，但具有行为引导与价值宣示之功能。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

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的，推定

长辈先死亡；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要义精解】

该条规定的是继承的开始时间及对死亡时间的推定。

该条第１款规定源于原 《继承法》第２条， 《民法典》予以了继受。
几乎在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中都有关于继承开始时间的规定，确定继

承开始的时间，一则可以确定遗产的范围———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

个人合法财产；二则可以确定继承人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 《继承编解释

（一）》）第１条第１款明确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死亡或者被宣告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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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时开始。根据 《民法典》第１５条的规定，自然人的死亡时间，以死亡
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死亡证明的，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

记记载的时间为准。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

的时间为准。宣告死亡，通常要具备以下条件：（１）自然人下落不明满法
定期间；（２）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３）须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决宣
告。《民法典》第４８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
决作出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意外事

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该条第２款，是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 （现已失效，下文简称 《继承法意见》）所

确定的死亡时间推定规则正式融入了立法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

关司法裁判观点，推定规则主要是出于以下价值判断：（１）之所以推定
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是为了尽量避免出现遗产无人继承的情况。

因此，这里的没有继承人既指没有法定继承人又指没有遗嘱继承人。

（２）之所以推定长辈先死亡，是从意外事件发生后，自然人年龄越大，
存活率越低这一基本生活经验出发的，并且从社会自然规律看，遗产应

尽量往晚辈传。

确定继承的开始时间，对于继承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１）确定继承
人的范围。继承开始时生存的，才属于 （广义）继承人的范围。（２）确定
遗产的范围。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此之前被继承

人已经处分了的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

【对照适用】

该条第１款源于原 《继承法》第２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

始。”第２款源于原 《继承法意见》第２条的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
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

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

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

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司法解释的规定 “升格”到民事基本法的同时，

在表述上也更加精确严谨：将 “不能确定”修订为 “难以确定”。

该条为 “死亡推定”条款，在 《法国民法典》继承编中也有关于死亡

推定时间的规定。与我国不同的是，法国立法例不区分各死亡人是否有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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